XXX学院XXX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
一、专业培养目标

二、毕业要求

三、招生对象与条件
对学生所在学科和专业、前置课程等的要求。
四、学分与证书

五、课程设置
***微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计划表
	课程名称
	课程代码
	学分
	总学时
	授课教师
	学时分 配
	考核
方式
	开课单位
	开课
学期、时间
	具体上课周数

	
	
	
	
	
	理论
	实践
	线上学时
	线下学时
	
	
	
	

	示例课程
	
	2
	32
	张三
	32
	
	16
	16
	考试
	xx学院
	2-1，周六上午34节
	1-8周，张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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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
1. 总学时=理论学时+实践学时（实践教学含实验和上机教学），总学时=线上学时+线下学时；
2. 课程代码由教务处统一编制，若使用已有微专业课程，需在表中填写已有课程代码。若需开设新课，则课程代码不填，由教务处统一编制；
3.“开课学期”要求按照4年制内，于第2-1学期开课，结课时间不能晚于4-2学期。各学院微专业连续开设一年至结业，由秋季开课、春季结业；
4. 开课单位填写任课教师所在部门或单位；
[bookmark: _GoBack]5. 按照2025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要求，微专业总学分原则上不超过16学分；
6. 上课时间需安排在周六日。


六、课程简介
对本微专业拟开设的课程进行简要介绍，包括课程主要内容、课程教学设计等，每门课300字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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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课程名称
	课程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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